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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交交通通事事故故司司法法确确认认办办公公室室揭揭牌牌
事故纠纷调解达成的协议，申请司法确认更保险

本报泰安6月12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石兆慧 王

维奇 ) 12日上午，泰安市道路
交通事故司法确认办公室成立
暨揭牌仪式，在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举行。司法确认办公室成立之
后，对当事人因道路交通事故纠
纷，经公安交警、人民调解组织
调解达成的协议，提出司法确认
申请的，依法司法确认。

12日上午9点50分左右，泰
安市人民法院、泰山区人民法院
和泰安市公安局交警等几十人

参加了启动仪式。近年来，随着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
迅猛增长，交通事故案件不断攀
升。虽然公安交警做了大量工
作，使多数案件都能够达到调节
协议，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很多
调解协议得不到及时履行，有的
矛盾激化进入法院成为诉讼案
件，影响社会安定和谐，造成司
法资源浪费。

经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和泰山区法院共同调研分析，决
定成立泰山区人民法院道路交

通事故司法确认办公室，办公地
点设在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院内。

道路交通事故司法确认办
公室成立后，主要职能是对当事
人因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经公安
交警、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
协议，提出司法确认申请，依法
进行司法确认。经审查，符合法
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
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事故处理民警介绍，对于一
般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现场勘
查结束之日10日内，出具交通事
故认定书。全市发生的道路交通
事故，有超过9成最终靠调解协议
完成处理，仅有不足一成最终通
过诉讼完结。“所有已经发生的交
通事故，最终落实到赔偿金额问
题上。事故双方协商后签订书面
协议，将具体的赔偿金额和相关
事宜列好，签字并按手印，交到处
理民警手中，案件办结。”民警介
绍，双方调解之后又有一方落实
不到位，二次产生矛盾。而司法确
认办公室成立，能有效避免“扯
皮”，具有法律强制效力。

泰安市法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种方式可以强化公安交
警、人民调解组织和法院之间的
写作，有效提高道路交通事故纠
纷及时处结率，减少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诉讼案件形成。“成立道
路交通事故司法确认办公室，是
一次尝试和探索，我们在做好司
法确认工作的同时，积极协调交
警部门进行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的调解，也为交通事故当事人提
供‘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保障
当事人合法权益。”

当事人因发生道路交通事
故产生纠纷后，经行政机关、人

民调解组织达成的协议，可以申
请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司法确认。

受理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194条规定，申请司法确认
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
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解协议生
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调解组
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司法

确认申请书、调解协议书、身份
证明和资格证明，以及与调解协
议相关的证明材料，并提交双方
当事人的送达地址、电话号码等
联系方式，委托他人代办申请
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
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需提交的材料

人民法院审理非诉讼调解
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司法确认案
件时，双方当事人应当同时到
场，必要时可以邀请主持调解
的调解组织和调员参与，审理
时，人民法院应当当面询问双
方当事人是否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是否理解所达成协议的内
容，是否接受因该协议而产生
的后果，是否愿意由人民法院
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该协议

强制性执行的效力。
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司法

确认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是
否确认的决定。因特殊情况需
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
延长10日。

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确认
决定前，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
当事人撤回司法确认申请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本报记者 曹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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